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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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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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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绿色能源消费机制，建立绿色能源消费评

价、认证与标识体系。当前，我国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体系基本建立，但可再生能源的非电利

用缺乏相应机制，环境权益实现途径仍然缺失。如绿色热能、绿色燃气、绿色液体燃料等，暂未形成相

应的证书认证、核发、交易体系，难以体现和证明该类能源的环境权益。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决策部署，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创建可再生能源环境权益多

元化实现机制，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组织相关企业和专家制定了“零碳能源证书自愿

核证体系”系列标准，旨在建立可再生能源非电领域的绿色能源认证、消费机制，进一步体现可再生能

源的环境权益。 

《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 通则》作为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的统领性文件，确立了核证

体系的架构，明确了各相关方的职责，规范了从证书的核证到注销的全生命周期流程，保证了零碳能源

证书的环境权益。 

针对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具体方式制定“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 核证规范”系列标准，涵盖

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各领域，为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核证提供规范指导，旨在保证零碳能源证书

核证的合规性、自愿性、唯一性、透明性、准确性、保守性等。 

本文件为生物天然气领域中零碳能源证书的核证工作提供了核算边界、核算流程与方法、核算数据

来源、核算数据质量管理、核查程序、核证程序的必要参考，涵盖了生物天然气领域零碳能源证书核证

工作当中的主要环节，规范了核证工作，保障核证质量，为相关主体参与核证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参考。 

 





T/CAPID XXXX—XXXX 

1 

  

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 生物天然气核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生物天然气项目开展零碳能源证书核证工作的核算内容、核算边界、核算步骤与方

法、核算数据来源、核算质量管理、核查程序、核证程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生物天然气项目在零碳能源证书的核算、核查和核证。其他类型沼气工程项目可参考

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1062 天然气 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603 天然气计量系统技术要求 

GB/T 29488—2013中大功率沼气发电机组 

GB/T 35211 天然气发热量的测量 连续燃烧法 

GB/T 41328—2022  生物天然气 

NY/T 3239—2018  沼气工程远程监测技术规范 

JJF 1993—2022 天然气能量计量技术规范 

T/CAPID 006 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 通则 

T/CAPID 007 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 生物质热能核证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366—2013和NB/T 10865—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沼气  biogas 

生物质在一定温度、湿度、酸碱度和厌氧条件下,经厌氧沼气微生物发酵及分解作用而产生的一种

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混合可燃气体。 

[来源：GB/T 30366—2013，定义2.4.6] 

 

生物天然气  bio-natural gas;BNG 

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农副产品加工废水废渣、厨余垃圾、市政污泥等各类城乡有机废弃物为

原料，经厌氧发酵和净化提纯产生的可再生天然气。 

[来源：NB/T 10865—2021，定义2.0.1] 

4 核算内容和边界 

核算内容 

申请核证主体应通过核证平台核算和报告其生产系统内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涉及的所有能源活动

中使用的各类能源，包括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及化石能源的种类、用量等，最终核算出生产的生物天然气

对应的零碳能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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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边界 

4.2.1 申请核证主体应确定零碳能源证书的核算边界，明确工作对象。 

4.2.2 申请核证主体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生产系统产生或

供应的零碳能源量。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

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

(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4.2.3 核算边界的确定宜参考申请核证主体的设施和业务范围及生产工艺流程图如图 1所示，应包括：

原料运输阶段、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中的各类能源。如原料运输时使用的化石能源，生产系统中产生的

沼气（甲烷）的能量、净化提纯后对外供应生物天然气的能量、使用的化石能源量、外购的电力、外购

的热力、沼气或生物天然气的自用量等。 

 

图1 核算边界示意图 

5 核算步骤与方法 

核算步骤 

申请核证主体进行核算与报告的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a) 确认核算边界，收集各阶段的活动数据； 

b) 分别计算核算边界内生物天然气的原理运输阶段使用的化石能源量，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产

生的沼气（甲烷）的能量、净化提纯后对外供应生物天然气的能量、化石能源量、消耗外购的

电力、消耗外购的热力、沼气或生物天然气的自用量等各类能源量； 

c) 汇总核算申请核证主体生产及对外供应的生物天然气对应的零碳能源量及相关信息； 

d) 形成核算报告。 

核算方法 

申请核证主体申请项目核证的零碳能源量𝑄𝑧，按公式（1）计算： 

 

 𝑄𝑧 = 𝑄𝑗𝑐 − 𝑄𝑦𝑠 − 𝑄𝑠𝑐 ·································································· (1) 

式中： 

𝑄𝑧——零碳能源量，即核证能源量，核发的零碳能源证书对应的能量，单位为吉焦（GJ）； 

𝑄𝑗𝑐——核证平台在线监测的申请核证主体对外供应生物天然气总量，单位为吉焦（GJ）； 

𝑄𝑦𝑠——在原料运输阶段，使用的化石能源的能量，单位为吉焦（GJ）； 

𝑄𝑠𝑐——在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物天然气生产的非可再生能源总量，单位为吉焦（GJ）。 

原料运输阶段的能量 

原料运输阶段中使用的化石能源总能量，根据化石能源的使用量及相应热值，按公式（2）计算： 

 𝑄𝑦𝑠 = ∑𝑞𝑖 × 𝑚𝑖 × 10−3 ································································· (2) 

式中： 

𝑞𝑖——第𝑖种化石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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𝑚𝑖——第𝑖种化石能源的质量，单位为吨（t）； 

10−3——单位换算系数，无量纲； 

𝑖——化石能源的种类𝑖。 
注： 化石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可参考附录A、GB/T 2589—2020或通过相应标准测量。 

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的能量 

在能源生产阶段，用于生物天然气生产的非可再生能源总量𝑄𝑠𝑐，按公式（3）计算： 

 𝑄𝑠𝑐 = 𝑄ℎ𝑠 + 𝑄𝑦𝑑 + 𝑄𝑦𝑟 ································································· (3) 

式中： 

𝑄ℎ𝑠——在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物天然气生产的化石能源总量，单位为吉焦（GJ）； 

𝑄𝑦𝑑——在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用电总量，单位为吉焦（GJ）； 

𝑄𝑦𝑟——在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用热总量，单位为吉焦（GJ）； 

5.4.1 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化石能源总量 

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化石能源总量𝑄ℎ𝑠，应根据生产系统中的化石能源使用

数量及相应热值，按公式（2）计算。 

5.4.2 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用电总量 

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用电总量𝑄𝑦𝑑，应根据核算边界内下网电量的电表获取

数据计入。 

如存在厂内自用电则应辨别自用电属性来源，如来自化石能源则应按化石能源量计入，如来自可再

生能源可不计入。 

5.4.3 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用热总量 

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用热总量𝑄𝑦𝑟，核算时应辨明厂内用热属性来源。如用

热来自外部，应根据核算边界内的热量计或蒸汽流量计获取数据计入，具体可参照T/CAPID 007。如来

自化石能源，则应按5.4.1，如来自沼气或生物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可不计入。 

对外供应的生物天然气总能量 

生物天然气计量系统宜符合GB/T 18603的要求。计量使用的标准参比条件是101.325kPa、20℃,低

位发热量以干基计。 

核证平台在线监测申请核证主体对外供应的生物天然气总能量𝑄𝑗𝑐，应JJF 1993—2022进行计算。 

其中生物天然气的的低位发热量应根据项目现场监测条件选择相应标准进行测量或计算。 

当具备直接法测量条件时，生物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按照GB/T 35211进行计算。 

当具备间接法测量条件时，生物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按照GB/T 11062进行计算。 

当现场两者均不具备条件时，生物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可根据甲烷摩尔含量进行保守计算，按公式

（4）计算： 

 𝑄𝑗𝑐 = ∑ 𝜔 × 𝑉 × 𝐻𝜔  ··································································· (4) 

式中： 

𝜔——单方生物天然气或沼气的甲烷含量，单位为mol/mol； 
注： 𝜔为仪表监测甲烷摩尔含量，对应单方生物天然气或沼气的甲烷体积含量。 

𝑉——监测的生物天然气或沼气的体积，单位为m
3
； 

𝐻𝜔——20 ℃、101.325 KPa时，不同甲烷含量的生物天然气或沼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MJ/m
3
。 

𝐻𝜔的数值范围如表1所示。 

表1 沼气及生物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与甲烷摩尔含量对照标准 

甲烷摩尔含量mol/mol 甲烷低位发热量MJ/m
3
 甲烷高位发热量MJ/m

3
 备注 

100% 33.367 37.044 
根据GB/T 11062—2014表5甲

烷理想气体发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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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沼气及生物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与甲烷摩尔含量对照标准（续） 

甲烷摩尔含量mol/mol 甲烷低位发热量MJ/m
3
 甲烷高位发热量MJ/m

3
 备注 

96% 30.323 34 
根据GB/T 41328—2022表1一

类生物天然气高位发热量 

85% 27.723 31.4 
根据GB/T 41328—2022表1二

类生物天然气高位发热量 

60% 20.934 24.611 
根据GB/T 2589—2020表A.1沼

气平均低位发热量 

30% 14 17．677 
根据GB/T 29488-20134.1.1沼

气低位发热量 

注1：根据理想气体方程，温度、压力一定时，气体摩尔含量等于体积含量。当甲烷摩尔含量处于范围区间时，按线

性计算对应区间的甲烷低位/高位发热量。 

注2：不同摩尔含量的甲烷高位发热量与低位发热量间换算，全部参照100%甲烷高位发热量与低位发热量的差值，

即 37.044-33.367=3.677 MJ/m
3
。 

6 核算数据来源及质量管理 

核算数据来源 

6.1.1 核算数据获取顺序 

监测设备需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且按规定定期对仪器仪表进行校核，保证

核查数据的准确性。核算零碳能源证书的数据获取优先级如表2所示： 

表2 数据获取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原始数据 
核证平台监测、计量获得的数据 最高 

申请核证主体直接计量监测获得的数据 高 

二次数据 通过原始数据折算获得的数据 中 

替代数据 来自相似过程或活动的数据 低 

6.1.2 核算数据获取频率 

核算数据除核证平台实时监测的数据外，应按申请核证主体的监测计划中规定的频率获取。监测计

划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的要求。 

核算质量管理 

申请核证主体应加强目零碳能源证书中的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企业生物天然气零碳能源证书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

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零碳能源证书核算和报告工作； 

b) 根据零碳能源证书核算数据的重要程度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并建立企业零碳能源证书核算数

据一览表，对于不同等级的核算数据的获取提出相应的要求； 

c) 依照 GB 17167及 NY/T 3239 对现有监测条件进行评估，不断提高自身监测能力，并制定相应

的监测计划，对活动数据相关参数进行监测；定期对计量器具、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仪表进行

维护管理，并记录存档； 

d) 建立零碳能源证书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生产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校验，对可能产生的数据

误差风险进行识别，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 建立健全的零碳能源证书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相关责任人等信

息的记录管理； 

7 核查程序 

核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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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客观独立 

核查机构应保持独立于核证的项目活动，避免偏见以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动过程中保持客观。 

7.1.2 公平公正 

核查机构在核查活动中的发现、结论及报告应真实、准确。除报告核证过程中的重要障碍，还应报

告未解决的意见分歧。 

7.1.3 诚实守信 

核查机构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7.1.4 专业严谨 

核查机构应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及客户的具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

进行专业判断。 

核查程序 

7.2.1 核查流程 

核查机构开展零碳能源证书核查的流程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核查机构核查流程 

7.2.2 准备阶段 

核查机构收到核证平台通知后，应根据申请核证主体的项目情况、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组

成具有专业技能的核查组，提前做好核查准备。 

7.2.3 实施阶段 

核查机构应按照相应的核证标准及要求开展核查工作，在判断核查材料的合理性、确定现场访问的

重点并制定现场访问计划后，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实施现场访问。核查机构应当根据核查发现编制核查报

告并做技术复核，保证核查报告真实、客观、逻辑清晰。 

7.2.4 报告阶段 

核查机构在完成技术复核后，将核查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提交核证平台。核查机构应当以安全和保

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保存期至少10年。 

核查内容 

核查机构应依据核证平台的核查办法及相关要求进行核查，确认项目核证的零碳能源证书是否具

体唯一性、核算结果的合理性，核实生产设施、核查测量设备的配置和监测系统的运行、确认监测计划

的执行情况等。 

对于生物天然气的核查应明确生物天然气的原料类型及来源，原料分类详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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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确定产生的沼气（甲烷）的总能量扣减自用沼气或生物天然气的总能量后，大于等于净化提

纯后对外供应生物天然气的总能量。 

8 核证程序 

零碳能源证书的核证应依据T/CAPID 006及相关规定进行。 

 



T/CAPID XXXX—XXXX 

7 

附 录 A  

（资料性） 

能源换算及参考值 

由于非电可再生能源种类较多，对于不同能源间的换算应参照GB/T 2589—2020的相关规定进行换

算，能量单位统一为吉焦（GJ）。如能量单位非焦耳，则通过标准煤量进行换算成吉焦。 
注1：1 kgce = 29307.6 kJ = 0.0293076 GJ = 7000 kcal 

注2：1 kW·h = 3600000 J = 0.0036 GJ 

表A.1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20934 kJ/kg (5000 kcal/kg) 0.7143 kgce/kg 

洗精煤 26377 kJ/kg (6300 kcal/kg) 0.9000 kgce/kg 

洗中煤 8374 kJ/kg (2000 kcal/kg) 0.2857 kgce/kg 

煤泥 
8374 kJ/kg~12560 kJ/kg 

(2000 kcal/kg～3000 kcal/kg) 
0.2857 kgce/kg 

~0.4286 kgce/kg 

煤矸石（用作能源） 8374 kJ/kg (2000 kcal/kg) 0.2857 kgce/kg 

焦炭（干全焦） 28470 kJ/kg (6800 kcal/kg) 0.9714 kgce/kg 

煤焦油 33494 kJ/kg (8000 kcal/kg) 1.1429 kgce/kg 

原油 41868 kJ/kg (10000 kcal/kg) 1.4286 kgce/kg 

燃料油 41868 kJ/kg (10000 kcal/kg) 1.4286 kgce/kg 

汽油 43124 kJ/kg (10300 kcal/kg) 1.4714 kgce/kg 

煤油 43124 kJ/kg (10300 kcal/kg) 1.4714 kgce/kg 

柴油 42705 kJ/kg (10200 kcal/kg) 1.4571 kgce/kg 

天然气 
32238 kJ/m3~38979 kJ/m3 

(7700 kcal/m3～9310 kcal/m3) 
1.1000 kgce/m3 

~1.3300 kgce/m3 

液化天然气 51498 kJ/kg (12300 kcal/kg) 1.7572 kgce/kg 

液化石油气 50242 kJ/kg (12000 kcal/kg) 1.7143 kgce/kg 

炼厂干气 46055 kJ/kg (11000 kcal/kg) 1.5714 kgce/kg 

焦炉煤气 
16747 kJ/m3~18003 kJ/m3 

(4000 kcal/m3~4300 kcal/m3) 
0.5714 kgce/m3 

~0.6143 kgce/m3 

高炉煤气 3768 kJ/m3 (900 kcal/m3) 0.1286 kgce/m3 

发生炉煤气 5234 kJ/m3 (1250 kcal/m3) 0.1786 kgce/m3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19259 kJ/m3 (4600 kcal/m3) 0.6571 kgce/m3 

重油热裂解煤气 35588 kJ/m3 (8500 kcal/m3) 1.2143 kgce/m3 

焦炭制气 16329 kJ/m3 (3900 kcal/m3) 0.5571 kgce/m3 

压力气化煤气 15072 kJ/m3 (3600 kcal/m3) 0.5143 kgce/m3 

水煤气 10467 kJ/m3 (2500 kcal/m3) 0.3571 kgce/m3 

粗苯 41868 kJ/kg (10000 kcal/kg) 1.4286 kgce/kg 

甲醇（用作燃料） 19913 kJ/kg (4756 kcal/kg) 0 6704 kgce/kg 

乙醇（用作燃料） 26800 kJ/kg (6401 kcal/kg) 0.9144 kgce/kg 

氢气（用作燃料，密度为

0.082kg/m3） 
9756 kJ/m3 (2330 kcal/m3) 0.3329 kgce/m3 

沼气 
20934 kJ/m3~24283 kJ/m3 

(5000kcal/m3~5800kcal/m3) 
0.7143 kgce/m3 

~0.8286 kgc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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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沼气及生物天然气的原料类型 

当前我国生物天然气项目或沼气工程主要以各类城乡有机废弃物为原料，通过厌氧消化工艺进行

处理生产沼气，进一步净化提纯后得到生物天然气。 

沼气及生物天然气的原料类型如表B.1所示。 

表B.1 沼气及生物天然气的原料类型 
原料类型 原料 备注 

生活源生物天然气原料 
厨余垃圾、餐饮垃圾、市政污泥、园林

绿化废弃物、市政粪便等 
引用自GB/T 40506—2021 生物天然气 

术语 
工业源生物天然气原料 工业生物质废物、高浓度有机废水等 

农业源生物天然气原料 
农作物秸秆、畜禽养殖废物、农产品加

工业剩余物、蔬菜尾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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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生物天然气零碳能源证书核算表格 

C.1 原料运输阶段的能量（𝑄𝑦𝑠） 

原料运输阶段的能量𝑄𝑦𝑠 

GJ 

A 

 

C.2 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物天然气生产的非可再生能源总量（𝑄𝑠𝑐） 

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 

化石能源总量𝑄ℎ𝑠 

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 

用电总量𝑄𝑦𝑑 
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的 

用热总量𝑄𝑦𝑟 

用于生物天然气生产的非可

再生能源总量𝑄𝑠𝑐 

GJ GJ GJ GJ 

B1 B2 B3 B=B1+B2+B3 

    

C.3 对外供应的生物天然气总能量（𝑄𝑗𝑐） 

对外供应的生物天然气总能量𝑄𝑗𝑐 

GJ 

C 

 

C.4 核算的零碳能源量（𝑄𝑧𝑗） 

原料运输阶段的能量𝑄𝑦𝑠 

生物天然气生产阶段用于生

物天然气生产的非可再生能

源总量𝑄𝑠𝑐 

对外供应的生物天然气总能

量𝑄𝑗𝑐 
核算的零碳能源量𝑄𝑧 

GJ GJ GJ GJ 

A B C D=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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